
 

汶汶萊萊簽簽證證須須知知      
BBRRUUNNEEII 

 

辦 證 機 構 :  汶萊駐香港總領事館 

電 話 號 碼 :  2522 3795 

辦 公 時 間 :  0930-1200 (星期一至星期五) 

 

證件類別 是否須辦簽證 簽證表格 近照 旅遊證件 工作天 簽證及手續費 可停留期限 

HKSAR 

香港特區護照 
不須 — — — — — 14天 

HKDI 須自行辦理簽證 — — — — — — 

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— — — — — 14天 

中國護照 不須 — — — — — 14天 

台灣護照 須辦理落地簽證 — — — — 約20新加坡元 14天 

澳洲護照 須辦理落地簽證 — — — — 約20新加坡元 14天 
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 

註 1) 台灣護照、澳洲護照持有人可於汶萊機場，自行辦理落地簽證 (visa on arrival)。 

    辦理汶萊落地簽證所需之費用及文件如下： 

i. 僅限以新加坡幣/ 或信用卡繳付約20元所需簽證費。 

ii. 回程香港之機票。 

註 2)  汶萊移民局發佈公告，由2025年3月 8日起，持有效期6個月以上普通護照的中國護照持有人

可免簽入境汶萊不超過14天。  

  

下列地區之護照持有人前往汶萊可豁免入境簽證 :  

Belgium  比 利 時 Malaysia   馬 來 西 亞 South Korea     南 韓 

Canada   加 拿 大 Maldives   馬 爾 代 夫 Spain          西 班 牙 

Denmark  丹 麥 Netherlands  荷 蘭 Sweden        瑞 典 

France    法 國 New Zealand 紐 西 蘭 Switzerland     瑞 士 

Germany  德 國 Norway     挪 威 Thailand       泰 國 

Indonesia  印 尼 Philippines   菲 律 賓 United Kingdom 英 國 

Japan     日 本 Portugal     葡 萄 牙 U.S.A         美 國 

Luxemburg 盧 森 堡 Singapore    新 加 坡 Vietnam       越 南 

Austria    奧 地 利 Malta       馬 爾 他 Myanmar      緬 甸 

 

*以上資料只作參考，如有更改以領事館公佈為準。 

詳情可參閱https://www.mfa.gov.bn/Pages/Visa-Information.aspx 

 

（2025年3月27日起生效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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